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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9月14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二审通过

了《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条例(草案)中规

定，利用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取得营

业执照，并在网站主页面上公开经营主体信息、已取得相应

许可或者备案的证明、服务规则和服务流程等相应信息。电

子商务服务提供商应当对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合法经营凭证

和反映交易信用状况的材料进行检查，同时，有建立投诉受

理机制、对其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义务。 易观分析： 易观认

为，即将出台的《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表明政府以及职能部门对于电子商务作为国民经济发展重

要组成部分的重视，意欲通过法规监管，促进电子商务领域

健康发展。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目前存在信誉体系不健全、相

关者利益保障不足、行业监管较为松散等问题，政府相关部

门行政法规的出台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的问题。 但

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且在线经营活动形

式多样复杂，《条例》中“一刀切”的处理办法必然会打击

很大一部分经营者的经营热情，不利于刚起步的电子商务领

域的快速发展。 电子商务领域基本可分为B2B、B2C和C2C三

个子领域。易观认为，B2B与B2C中的从事经营活动角色的本

身应是具备营业执照的经营性企业主体，但在C2C领域中，

很大一部分经营者为个人，C2C模式较低门槛的特色使得个

人经营成为可能，从而带动了该领域的迅速发展。《条例》



的出台为提高了在C2C领域进行经营的难度，执照以及相应

税收的问题将会降低从业者的热情，从而阻碍C2C以及中国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同时，随着电子商务交易方式多元化

，执照以及税收问题都涉及到执行困难的问题，特别是此次

《条例》以北京为试点的计划也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因此《

条例》本身的积极目的也很难达成。 易观建议： 针对北京政

府及职能部门，易观建议，对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应采取扶

持加监管的态度，税收方面优惠对待，管理方面区别对待，

根据电子商务不同的类别制定不同的监管方式，并与相应服

务提供商以及其他互联网监管单位共同实施管理职责。例如

由淘宝、拍拍、易趣等C2C平台服务商对其卖家用户按交易

额大小进行分类管理。 针对淘宝、拍拍、易趣等C2C平台服

务商，易观建议其应积极响应并且配合政府制定管理法规，

使得法规的出台对于政府、行业、用户均有积极的效果，并

且配合相关部门顺利执行法规政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